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鲁经信函字〔2011〕60号

关于征集两化融合先进实用技术和装备的
通知

各市经济和信息化委：

　　为加大两化融合先进实用技术和装备的宣传力度，鼓励、引导工业企业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和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，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，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，我省确定编制《两化融合先进实用技术和装备重点推广指导目录》（第一批，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现面向全省征集两化融合先进实用技术和装备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　　一、申报范围
　　在工业企业，实现研发设计、生产过程、企业管理、市场营销、原材料采购等各个环节的信息覆盖、渗透或综合集成的信息技术；实现先进制造技术与应用信息技术的结合，具备以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网络化为特征的生产装备。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　　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；技术或装备先进实用，应用范围广，能够反映信息化最新进展；市场前景广阔，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；辐射带动作用大，有助于调整产业机构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；知识产权权属明确。同等条件下的技术和装备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，优先列入《目录》。

　　三、申报要求
　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技术持有单位或装备生产单位（包括企业单位、事业单位）均可申报。各申报单位填写申报书，向所在地经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供专利证书或其它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；具有相关资质的部门出具的技术性能检测报告；获奖证明及其它必要的技术资料；工商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各市初审后，填写推荐汇总表，集中报送省经信委。书面材料一式2份，同时报送电子版的申报书和推荐汇总表。

　　四、截止时间
　　申报受理时间截止到2011年5月5日。

　　五、评选方法
　　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的技术和装备进行评审，择优纳入《目录》，并通过网站（http://www.sdetn.gov.cn）对《目录》进行为期15天的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正式发文公布。公布的内容包括技术或装备名称、主要技术内容、适用范围以及技术持有单位或装备生产单位名称等。

　　联系人：冯海英

　　联系电话：（0531）86126243

　　电子邮箱：sjxwxxhtj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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